2023年湖北省硕士研究生考试网上报名须知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22年12月24日-26日，我省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报考费统一网上缴纳。

一、报考条件

（一）报考2023年硕士研究生考试的考生，应符合教育部《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详情可登录此网址查阅https://yz.chsi.com.cn/kyzx/jybzc/202209/20220906/2215398338.html）中各类考试方式所规定的报考条件，以及考生所报考招生单位2023年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有关规定。

（二）我省报考点接收本省高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包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下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考生，以及户口或者工作地在我省的往届生、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报名。

本省高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一般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的报考点报考。

第二学士学位在校考生一般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的报考点报考。

往届生、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等届时可毕业本科生一般应选择户口所在地报考点报名；选择非户口所在地报考点（包括外省户口在本省报名和本省户口跨市州报名，以下简称“异地报名”）报名时，网上确认须提供所在报考点当地公安部门办理的有效居住证原件，或所在报考点当地工作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的社保缴费凭证，且网上确认时不应离职、社保不应停缴。

考生提供的所有证件、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且符合规定。提供虚假或无效的证件、证明材料，在报名、考试、录取、入校学习、取得毕业证后的任何阶段，一经发现，即取消其相应资格，已经取得毕业证书的，取消其学历，由发证高校收回毕业证书。

二、报名步骤

考生报名前，应仔细阅读教育部《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3年湖北省硕士研究生考试网上报名须知》、考生所报考招生单位2023年研究生招生简章以及考生选择的报考点2023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公告等，了解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报考点接收考生范围、考试报名要求等重要信息，谨慎填报报考信息。
（一）网上报名
1．网报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为2022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每天9:00—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2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每天9:00—22:00。

所有考生可以选择在预报名时间或者网报时间内报名，已参加预报名的考生报名有效，无需重复网报。
2．网报方式：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s://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首次登录的考生先实名注册，一个身份证号只能注册一个账号，每个账号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考生在网报期间可自行修改报名信息（考试方式、报考单位和报考点等除外），如果一个报名信息中不允许修改的项目填写错误，考生无需重新注册，应在网上报名截止时间(10月25日22:00)前，取消错误的报考信息，然后用当前账号新增一条报名信息。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二）网上缴纳报名费

网上缴纳报名费时间为2022年9月24日至27日，10月5日至25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可补缴，未完成缴费者报名不成功。
初试报名费标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9号）、湖北省物价局（鄂价费规〔2013〕215号）的规定，考三门的为130元、考四门的为190元，推荐免试生为190元；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图书情报硕士、审计硕士为160元。

（三）网上确认

10月26日-10月30日，考生须登录研招网查看所选择报考点发布的网上确认有关公告信息，了解确认流程、上传资料要求等内容，按照各自报考点发布的公告做好网上确认准备。

10月30日-11月5日期间（准确时间以报考点网上确认公告为准），考生须尽早登录研招网，按照各自报考点发布的网上确认公告要求进行网上确认（考生务必按照报名选择的报考点公布的网上确认上传材料截止时间、补充上传材料截止时间完成网上确认），逾期不能上传或者补充材料。少数学历或身份等信息存疑的考生，报考点可以通知其到现场进行确认。网上确认要求如下：

1．网上确认需要上传的资料

（1）考生需上传本人近三个月内正面、免冠、无妆、彩色电子证件照，本人居民身份证（正反两面），本人手持身份证照片。

（2）网上报名期间显示学籍学历校验未通过的考生，须根据实际情况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应届本科毕业生须上传《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本科期间更改姓名或身份证号的考生，还须上传公安部门出具的身份信息变更证明或包含曾用名的户口本个人页。

自学考试届时可毕业本科生，提供考籍所在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出具的自学考试成绩证明；

国家承认学历的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提供就读高校出具的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证明。

往届毕业生须上传《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001年以后的毕业生）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2001年以前的毕业生）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毕业后更改姓名或身份证号的考生，还须上传公安部门出具的身份信息变更证明或包含曾用名的户口本个人页。

（3）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在就读学校所在地报考，还须上传所就读第二学士学位学校的学生证或者学校出具的在校就读证明。

（4）往届毕业生、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在户口所在地报名的须上传户口本户主页及个人页（集体户口仅提供个人单页）；异地报考的往届毕业生须上传报考点当地公安部门办理的有效居住证原件，或报考点当地工作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的社保缴费凭证(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政务服务网或使用鄂汇办APP，查询打印个人社保参保证明)，且网上确认时不应离职、社保不应停缴。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须上传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内页图片。

（6）在读研究生报考须上传所在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2．考生应仔细阅读网上确认系统中的诚信承诺书。通过研招网系统网上确认成功的考生，视为已签署承诺书。

3．考生仅能确认一个有效的网上报名信息。考生须对本人的网报信息进行认真仔细地核对，并在规定时间提交相关材料完成网上确认。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

4．根据教育部规定，往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作弊被停考，且还在停考期的考生今年不允许报考。违反此规定报名或网上确认的考生，报名和网上确认无效。

5．网上确认前考生应保管好本人居民身份证，可提前准备好符合标准要求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近期手持身份证正面的照片；网上确认期间发现身份证遗失，又无上述照片的，可以办理临时身份证，网上确认时上传临时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手持临时身份证正面的照片；网上确认结束前仍未上传相关材料的，无法通过网上确认，本次报名无效。

6．考生登陆研招网上传网上确认资料后，应在网上确认期间及时关注本人网上确认材料审核情况，一旦审核不通过应在规定时间内补充上传材料，未按时完成网上确认的本次报名无效。

7．残疾考生如需组考单位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考试便利服务的，应于报名阶段与报考点、省教育考试院以及招生单位沟通申请，以便提前做好安排。
三、2023年湖北省研考报考点设置及接收考生范围

2023年我省共设硕士研究生考试报考点51个，其中高校30个，市（州）考试机构21个。报考点设置及接收考生范围详见附件《2023年湖北省研考报考点设置及接收考生范围一览表》（附件1）。

所有考生均须认真阅读《2023年湖北省研考报考点设置及接收考生范围一览表》的内容，按照规定选择报考点报名，并按要求完成网上确认。不按规定选择报考点的，网上确认一律不予通过。

武汉市各区招考办报考点可接收考生人数由武汉市招生考试办公室统一安排。
四、报名注意事项

（一）政策注意事项
1．考生在报名前，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各学科（类别）、专业（领域）报考条件请见各招生单位公布的招生简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的，将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

2．报考地处二区招生单位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就业的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或者工作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向就业单位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可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且申请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

3．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4．现役军人报考地方或军队研究生招生单位，以及地方考生报考军队招生单位的，应事先认真阅读了解有关报考要求，遵守保密规定，按照规定和要求填写报考信息，不明之处应事先与招生单位联系。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填报本人入学、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二）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考生应认真阅读各报考点接收考生范围，严格按照范围选择报考点。若选择了不属于接收范围的报考点，报考点将不予确认。

2. 网报结束后，考试管理部门将对异地报名考生的户口、居住证、社保缴费凭证信息进行比对，凡提供虚假材料的，网上确认一律不予通过。

3．仔细核对报名信息。报名信息亦用作录取信息，特别是姓名、身份证号不能填错，否则将影响考试和录取。信息栏内选择的报考点、报考单位、考试方式、专项计划等为关键信息，一旦提交生成报名号将不可修改，应慎重考虑、仔细核对后再填写提交。

4．重要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1）填写的出生日期必须与身份证号码上的相关信息一致。

（2）填写的通信地址必须准确、详细；联系电话在报名、录取期间须保持畅通。不遵守上述规定，可能导致电话无法联系或录取通知书无法送达等后果。

（3）注意考生来源的含义。自考生和网络教育考生在选择考生来源时需选择“其他”。

5．如果一个报名信息中不允许修改的项目填写错误，或者报名且已缴费，但仍有报名信息需要修改，无需重新注册，可以先取消错误报名信息，然后用当前账号新增一条报名信息。已取消的报名信息无效，重新报名并缴费的网上报名信息有效。

6．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须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核验，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期限由招生单位规定）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7．选择正确的校验码。强军计划、援藏计划、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等三类考生网上报名时，需要校验码，没有校验码将不能选择报考这三类考试方式。不同考试方式的校验码不能混合使用。

不同考试方式网上报名校验码的获取方式不同：强军计划的校验码由有接收资格的招生单位发放；援藏计划的校验码由西藏教育考试院发放；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考生资格审核及领取校验码事宜另行通知。

8．不要错过网报时间。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平台系教育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统一部署，考生须在教育部统一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报名和缴费，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5日22:00，逾期不再补报和补缴费，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网上报名时间充裕，建议广大考生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避开报名初期、末期高峰，避免网络拥堵影响报名。

9．考生应认真填写各项信息。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不能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10. 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考前应仔细阅读诚信应考承诺书，并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刑法修正案（九）》《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的相关条款。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考试中作弊的考生，将取消单科或各科成绩，情节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罚。在校生参与作弊的，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在职人员参与作弊的，通知其所在单位，由其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考试作弊涉嫌违法的，交由司法机关按《刑法修正案（九）》第284条处理。（《刑法修正案（九）》第284条：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三）网上缴费注意事项
为方便广大考生，我省按教育部要求统一采用考生网上支付的方式收取硕士研究生考试的报名考试费。所有报名的考生都必须在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以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报名考试费，否则报名信息无效。

1．网上缴费截止时间为10月25日22:00，逾期不可补缴。
2．关于退费。①考生报名缴费前应确认报名信息填报完整准确、报名资格符合要求、报考点选择正确，核对无误后再进行缴费。②缴费后仍发现关键信息错误需要修改的，应在网上报名截止时间(10月25日22:00)前，取消错误的报考信息，并重新报名、缴费。考生重新缴费时，系统将自动完成多缴费用的退费申请程序，网上报名截止后，系统统一将多出的费用自动按原路径返还。③考生多次重新报名、多次缴费成功，或考生因网上支付时操作不当、网络故障等原因造成同一报名号重复缴费等由系统按上述程序统一退费。④因个人原因或者不符合报考条件放弃报名的，应在10月25日前登陆网报系统取消本人网报信息，报名费由系统按上述程序统一退费。⑤退费考生在缴费后不能立即注销缴费账户，否则无法完成退费，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研招网客服联系。⑥网上报名截止时间(10月25日22:00)前未取消网报信息的，报名费均不予退还。
（四）网上确认注意事项
1．根据报名日程调整好自己的学习、工作安排，按照报考点网上确认公告要求在其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确认信息。考生应考虑网上确认期间资格审核和审核可能不通过时修改上传材料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安排本人上传网上确认材料的时间。如仅通过网上报名和缴费而未完成报名信息网上确认，则网上报名无效。

2．必须按要求上传本人真实有效的照片、证件、证明、凭证等图片材料，不得上传虚假、无关或其他不符合要求的图片材料，否则报考点工作人员将审核其网上确认不通过，其报名信息无效。

3．所有考生均须凭居民身份证进行网上确认，居民身份证遗失或者过期失效的考生应尽快到户口管理部门办理。考试时须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入场，没有有效居民身份证的不能进场考试。

4. 选择非户口所在地报名的考生，须提供报考点当地公安部门办理的有效期内的居住证原件，或由报考点当地本人工作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社保缴费凭证(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政务服务网或使用鄂汇办APP，查询打印个人社保参保证明)。
5．网上确认期间，因考生自身原因，如网报信息不准确、弄虚作假、提供信息不符合要求等，报考点可以审核不予通过；审核通过后，不符合报考条件要求，招生单位仍可以拒绝报考。

6．建议考生不要选择确认的最后一天提交审核材料，以免因审核不通过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补充材料。考生登陆研招网进行上传网上确认资料后，应在网上确认期间及时关注本人网上确认材料审核情况，一旦审核不通过应在规定时间内补充上传材料，未按时完成网上确认的本次报名无效。

7．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含初试和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得修改。

8．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应通过定期查阅省教育考试院、报考点、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和研招网等方式，主动了解考试安排、防疫要求等事项，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五）初试时间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22年12月24日至25日（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2月26日进行（起始时间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超过14:30）。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六）准考证打印
考试前10天左右，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考生须使用A4纸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面均不得涂改。

重要提示：考生准考证是成绩查询、复试、录取等阶段重要凭证，请注意及时下载保存电子文档，12月26日教育部网报系统关闭后即无法打印。

（七）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疫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型活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考生应注意以下事项：

1.考生应在考前检查本人健康码、行程卡情况，确保健康码、行程卡正常，考试入场时能出示查验。

2.考生须如实记录本人考前14天（12月10日-23日）的健康监测情况，填写《2023年湖北省研考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附件2），并于12月24日上午第一场考试时交考点工作人员。

3.考生考前应避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遵守我省各地防疫措施，服从考试组织部门的疫情防控要求和安排，主动配合考点做好其他各项防疫措施的落实。如果考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届时被报考点所在地要求集中隔离，或者有其他不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的行为，可能导致考生不能按时参加考试。

考生在网报期间如有疑问，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或拨打咨询电话（工作日9点至12点，14点至17点）：027-68880226、027-68880351、027-68880325、027-68880284、027-68880270，或直接与招生单位、报考点联系，招生单位联系方式见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各单位公布的网报公告信息和招生简章。

附件：1.2023年湖北省研考报考点设置及接收考生范围一览表

2.2023年湖北省研考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2022年9月
附件1
2023年湖北省研考报考点设置及接收考生范围一览表

	序号
	代码
	报考点名称
	联系电话
	接收考生范围

	1
	4201
	武汉大学
	027-68754125，68752332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武汉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2
	4202
	华中科技大学
	027-87541746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华中科技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华中科技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3
	4203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027-67885153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考生；

②接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4
	4204
	武汉理工大学
	027-87651413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武汉理工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理工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5
	4205
	湖北工业大学
	027-59752000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湖北工业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湖北工业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6
	420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027-88386706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7
	4207
	华中师范大学
	027-67861488，67867707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华中师范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8
	4208
	华中农业大学
	027-87280470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华中农业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华中农业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9
	4209
	湖北大学
	027-88663060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湖北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湖北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0
	4210
	湖北中医药大学
	027-68890083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湖北中医药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湖北中医药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1
	4212
	武汉科技大学
	027-68862830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武汉科技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科技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2
	4213
	海军工程大学
	027-83642841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

②接收海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火箭军指挥学院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招生单位的考生

	13
	4219
	中南民族大学
	027-67843396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中南民族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中南民族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4
	4222
	武汉纺织大学
	027-59367498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武汉纺织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纺织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5
	4228
	武汉工程大学
	027-87940025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武汉工程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工程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6
	4239
	武汉体育学院
	027-87191802，87190932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武汉体育学院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体育学院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7
	4240
	武汉轻工大学
	027-83913149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武汉轻工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轻工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8
	4241
	江汉大学
	027-84733068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江汉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江汉大学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19
	4250
	湖北经济学院
	027-81973948
	①接收武汉地区报考湖北经济学院的考生；

②接收湖北经济学院和湖北经济学院商学院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20
	4215
	湖北美术学院
	027-81317222
	①接收省内报考湖北美术学院的考生；

②接收湖北美术学院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21
	4227
	武汉音乐学院
	027-88076720
	①接收省内报考武汉音乐学院的考生；

②接收武汉音乐学院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高校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22
	4225
	武汉市武昌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8083063，88087297
	接收武汉地区报考在武汉未设报考点的省内招生单位及报考省外招生单位的考生。其中报考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图书情报硕士、审计硕士的考生应选择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报考点。

	23
	4214
	武汉市江岸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2817946
	

	24
	4226
	武汉市洪山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7212937,

87885109
	

	25
	4231
	武汉市汉阳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4666276
	

	26
	4232
	武汉市江夏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7018933
	

	27
	4233
	武汉市青山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6335227
	

	28
	4247
	武汉市硚口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5890545
	

	29
	4246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5857852
	

	30
	4248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027-87537839
	接收武汉地区报考省内未设报考点的招生单位及省外招生单位的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图书情报硕士、审计硕士的考生。

	31
	4243
	湖北师范大学
	0714-6570761
	①接收黄石地区报考湖北师范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32
	4224
	黄石市教育考试院
	0714-6356831
	接收黄石地区报考湖北师范大学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33
	4251
	湖北文理学院
	0710-3592707
	①接收襄阳地区报考湖北文理学院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34
	4216
	襄阳市教育考试院
	0710-3617178
	接收襄阳地区报考湖北文理学院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35
	4211
	长江大学
	0716-8060564
	①接收荆州地区报考长江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36
	4230
	荆州市教育考试院
	0716-8100847
	接收荆州地区报考长江大学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37
	4220
	三峡大学
	0717-6392638，6393256
	①接收宜昌、神农架报考三峡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38
	4234
	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
	0717-6450963
	接收宜昌、神农架林区地区报考三峡大学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39
	4221
	黄冈师范学院
	0713-8835189
	①接收黄冈报考黄冈师范学院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40
	4235
	黄冈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0713-8877088
	接收黄冈地区报考黄冈师范学院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41
	4252
	鄂州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027-60281928
	接收鄂州地区的考生。

	42
	4229
	湖北医药学院
	0719-8878051
	①接收十堰地区报考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43
	424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0719-8241492
	①接收十堰地区报考湖北医药学院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44
	4236
	孝感市教育考试院
	0712-2327187
	接收孝感地区的考生。

	45
	4237
	荆门市招生考试局
	0724-2303205
	接收荆门地区的考生。

	46
	4242
	湖北科技学院
	0715-8250870，8250857
	①接收咸宁地区报考湖北科技学院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

	47
	4249
	咸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0715-8271736
	接收咸宁地区报考湖北科技学院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48
	4253
	随州市教育考试中心
	0722-3590616,

3590696
	接收随州地区的考生。

	49
	4245
	湖北民族大学
	0718-8437422
	①接收恩施州报考湖北民族大学的考生；

②接收本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50
	4218
	恩施州教育考试院
	0718-8222066
	接收恩施地区报考湖北民族大学以外招生单位的考生。

	51
	4238
	仙桃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
	0728-3320662
	接收仙桃、天门、潜江地区的考生。

	

	特

别

说

明
	1
	单独考试、强军计划考生，网上报名时必须在所报考招生单位设立的报考点报名。

	
	2
	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将安排在第三天进行，若招生单位对第三天考试科目的考试地点有特殊要求的，考生应当咨询所报考招生单位后按招生单位要求选择报考点。

	
	3
	武汉市招生考试办公室负责管理武汉市各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报考点研考报名工作，联系电话：027-83938848。


附件2
2023年湖北省研考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

	姓名
	
	性别
	
	考生编号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所在考点
	
	考场号
	
	座位号
	

	健康

状况
	1.本人考试前14天（12月10日-12月23日）是否健康无异常，无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相关症状。
	是□
	否□

	
	2.本人是否已按照“应接尽接”原则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是□
	否□

	
	3.本人健康码、行程码是否为绿码状态。
	是□
	否□

	
	4.本人是否按考点当地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是□
	否□

	考

生

承

诺
	本人已阅读并了解湖北省和考点当地本次考试的疫情防控要求，愿意遵守相关规定，承担社会疫情防控责任，并做如下承诺：

1.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2.如考试中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本人自愿听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进入备用隔离考场应试。

3.考试期间，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及疫情防控工作安排。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由考生如实填写，并在考试前用A4纸打印好，于12月24日上午第一场考试入场时交考点工作人员。
